加油站转让合同模板
接受转让方称甲方：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转让方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根据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就乙方向甲方转让道真自治县玉溪镇巴渔村、县城至南川的二零七省道的巴渔加油站有关转让事宜协商并达成如下合同内容。乙方向甲方提供贵州省商务厅批准修建道真自治县玉溪镇巴渔村加油站的批准文件、即黔商发(2012)121号文件、遵义市商务局(通知)146号文件、并负责办理好修建加油站所需要的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证及加油站建站的规划使用证。其办理费用由乙方承担。(办理费用含、土地出让金、办理规划使用证。土地税费，及办理各种批准文件所需的一切费用。)总转让加油站的金额为人民币万元。
土地使用手续及规划使用手续完善后，乙方必须将贵州省商务厅批复文件“黔商发(2012)121号文件原件及遵义市商务局通知-遵商(2012)146号通知，原件交给甲方，乙方必须协肋甲方办理后期有关手续，在手续完善后乙方无条件的将贵州君之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的道真自治县玉溪镇巴渔村县城至南川路段的巴渔加油站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甲方法定代表人。如不及时变更，所产生的费用及损失由乙方承担。变更法定代表人所需费用乙方承担。
付款方式，分三次付款，甲乙双方签订协议生效后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次转让金，人民币万元，之后于日内再向乙方支付第二次转让金，人民币万元。其余款项待乙方办理完善修建加油站所需的土地使用证，规划使用证后甲方见证付清余款万元。
加油站由甲方自行出资金修建，乙方协助甲方办理后续相关手续，费用由甲方自已承担，产权，经营权归甲方所有，签订协议之日起，乙方所欠的一切债务与道真自治县玉溪镇巴渔加油站无关一切由乙方自行负责承担所有债务。
乙方收到甲方第一第二次转让金后必须于日内办理好修建加油站的土地使用手续及规划使用手续，以便甲方早日开工修建加油站，如到期乙方都没有办理好，土地手续及规划使续，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所收到的第一第二次转让金，乙方并承担所收款项的20%作为甲方损失费用，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希双方共同遵守，甲乙双方签字生效。
甲方：乙方：
年月日
